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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衛生署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行政院衛生署於接獲通報美國牛舌進口案

後，未能於第一時間對外回應說明，引發

民眾疑慮；又對於韓國是否進口美國牛舌

並未掌握，俟知悉韓國進出口商有默契不

交易牛舌訊息後，仍未宣示朝韓國模式辦

理；另對業者申請新增進口之美國牛肉各

部位，未能預先聯繫相關機關，研商把關

機制和建立周延配套措施，衍生民眾不安。

此外，未能即早釐清美國牛舌和美國牛內

臟之個別風險，衍生民眾猜疑與不安，均

有失當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緣民國（下同）92 年 12 月 24 日美國發生第一起牛

隻罹患牛海綿狀腦病案例，行政院衛生署於同年 12 月

31 日公告暫停美國牛肉及其產品進口。94 年 3 月 24 日

公告自 4 月 16 日起，有條件開放美國不帶骨牛肉進口。

同年 6 月 25 日美國確認第 2 起 BSE 案例，該署隨即於 6

月 25 日起，停止美國牛肉進口，95 年 1 月 25 日重新公

告開放美國不帶骨牛肉進口。95 年 3 月 13 日美國發生

第三起 BSE 病例，該署並未停止進口。96 年 5 月 OIE（

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，世界動物衛

生組織）認定美國為 BSE 風險已受控制國家。美方隨即

提出全面開放牛肉進口之申請，我國於 96 年 12 月起就

美國牛肉食用安全進行評估調查，並自 98 年 6 月 8 日起

與美方進行 5 回合之視訊會議談判，於 98 年 10 月 22

日簽定「台美牛肉議定書」，宣布開放美國帶骨牛肉、

牛絞肉、牛內臟等項目之進口，惟引起民眾恐慌，俟立



 2 

法院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後，有業者於 99 年 4 月 15 日

申請進口美國牛舌，由於牛舌是否屬於禁止進口之「牛

內臟」引起質疑，案經本院調查發現，行政院衛生署確

有下列失當之處：  

一、美國牛舌進口雖未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及「台美牛肉

議定書」之規定，惟行政院衛生署未記取前次開放美

國牛肉引起民眾恐慌之教訓，於接獲經濟部國際貿易

局通報業者申請美國牛舌進口後，未能於第一時間通

報署長對內研析討論，對外回應說明，致錯失危機處

理黃金時間，再次引發民眾疑慮，顯有未當： 

(一)我國於 98 年 10 月 22 日與美國簽定「台美牛肉議

定書」，宣布開放美國帶骨牛肉、牛絞肉、牛內臟

等項目之進口，惟引起民眾恐慌，案經本院調查提

出糾正在案。該署本應記取教訓，嗣後對於美國牛

各部位肉品之進口案，本應更加慎重，避免再引發

民眾質疑，方為恰當。 

(二)惟查，有廠商於 99 年 4 月 15 日向經濟部國際貿易

局申請進口牛舌，該局依據行政院衛生署 98 年 5

月 15 日「進口牛肉及製品之定義與範圍」專家會

議對雜碎及內臟之界定，認為牛舌非屬禁止輸入之

美國牛內臟，據以核發輸入許可證，並於發證後，

以電子郵件通知行政院衛生署，綜觀申請輸入美國

牛舌過程，雖未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及「台美牛肉

議定書」之規定，惟該署接獲此電子郵件後，遲至

4 月 19 日方陳報署長瞭解，顯然延遲通報。 

(三)是項缺失，本院詢問行政院衛生署楊志良署長：「業

者 4 月 15 日申請進口牛舌，國貿局有電子信通知，

署長知道嗎？」，楊署長稱：「沒有，記者問我才

知道。」詢據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康照洲

局長稱：「申請不代表進口，所以指示同仁先打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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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去問美國在台協會，確切進口之時間。由於我們

很重視牛肉進口問題，每星期一會彙整陳報給副署

長及署長，所以預定等確定消息後，再通知副署長

及署長。」 

(四)按無爭議性之一般案件固然可於事件明朗之後再

行通報機關首長，然國內甫經開放美國牛肉進口風

暴，民眾對狂牛症之恐懼未消，而業者所申請進口

之「牛舌」十分接近具有狂牛症高風險之「扁桃腺」

部位，本易再次引起民眾恐慌，是時之際，該署即

應將所掌握之最新現況通報署長，並隨案情之發展

隨時補充通報，使署長時時掌握最新資訊，於內部

研析討論，並依：外交關係、民情可能反應、國會

可能態度…等，而適時採取必要之配套措施，並對

外回應說明，方能及早預防危機並安定民心，然該

署竟缺乏警覺，延遲通報，錯失危機處理黃金時間，

使得民眾疑慮持續發酵前後達 5 天，足見未記取前

車之鑑，顯有未當。 

二、行政院衛生署對於韓國是否有進口美國牛舌事先並

未掌握，然俟知悉韓國進出口商有默契不交易牛舌訊

息後，尚未宣示朝韓國採行之模式辦理，以利及早規

劃管制作為，完備適法性，並免爭議，該署行事欠缺

積極，實有未當： 

(一)我國於 96 年 12 月起就美國牛肉食用安全進行評估

調查，並自 98 年 6 月 8 日起與美方進行 5 回合之

視訊會議談判。談判過程，我方堅持以韓國模式爭

取我國消費者之權益，案經 98 年 10 月 22 日與美

方簽定「台美牛肉議定書」，宣布開放美國帶骨牛

肉、牛絞肉、牛內臟等項目之進口。爰此，日後有

關美國牛各部位牛肉之進口（如：牛舌），自應參

考韓國現行作法，以保障我國消費者權益，合先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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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 

(二)然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 99 年 5 月 19 日以貿服字

第 09901511250號函提供我國駐韓國代表處經濟組

洽韓國國立獸醫科學檢疫院關於韓國對美國牛舌

進口之管理情形表示：「自 2008 年 6 月韓國重新

開放進口美國牛肉，雖無明文禁止美國牛舌進口，

但韓美廠商間已有默契不交易牛舌，截至目前並無

交易紀錄」、「…於 2008 年 5 月 29 日訂定之『畜

產物衛生安全管理及畜產業發展對策』，將牛舌列

為重點管理項目，逐批逐箱開封、解凍並送實驗室

進行組織檢查其安全性」。如是可知，韓國迄今尚

未進口美國牛舌，且將牛舌列為重點管理項目。 

(三)相較於我國，不僅未將牛舌列為重點管理項目，且

已有業者於 99 年 4 月 15 日申請輸入美國牛舌，顯

然未符合「美牛進口談判」當時所堅持之「韓國模

式」。行政院衛生署○○○於本院約詢時指出：「美

國牛舌可以出口到韓國，但是有沒有實質進口到韓

國，還沒掌握資料」，復經該署於 99 年 5 月 24 日

接受本院第 2 次約詢時所提供之資料方表示：「韓

國並未禁止美國牛舌進口，但進出口商有默契不交

易牛舌…」。 

(四)如是可知，行政院衛生署對於韓國是否有進口美國

牛舌事先並未掌握，而該署既然已得知「韓國並未

禁止美國牛舌進口，但進出口商有默契不交易牛

舌…」訊息後，尚未宣示朝韓國採行之「不交易牛

舌」、「牛舌列為重點管理項目」、「逐批逐箱開

封、解凍並送實驗室進行組織檢查」模式辦理，以

利及早規劃管制作為，完備適法性，並免爭議，該

署行事欠缺積極，實有未當。 

三、行政院衛生署對於業者申請新增進口之美國牛肉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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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位，未能預先主動聯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經濟部

等相關機關，研商逐批逐箱進口把關機制，並建立周

延配套措施，仍將美國牛舌視為一般產品，按一般性

程序通關處理，衍生民眾不安，顯然欠缺危機意識，

是屬不當：  

(一)美國牛肉雖經科學評估認定導致狂牛症之風險甚

低，惟民眾對風險評估所使用之科學方法與可靠性

未必認識，致對美國牛肉產品之進口甚為敏感，尤

其廠商申請新增之牛舌進口項目，因靠近牛隻之扁

桃腺，更廣泛引起民眾和媒體關注。 

(二)我國自 98 年 10 月 22 日與美方簽定「台美牛肉議

定書」後，行政院衛生署本應知悉後續將有廠商申

請新增進口之美國牛肉各部位，而須未雨綢繆，及

早聯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經濟部等相關機關，研

商逐批逐箱進口把關機制，並建立周延配套措施，

使進口商知悉政府管控機制，政府機關於審查時亦

有所準據。 

(三)然查，行政院衛生署未究及此，仍將美國牛舌視為

一般產品，按一般性程序通關處理，衍生民眾不安，

顯然欠缺危機意識，是屬不當。 

四、行政院衛生署將牛舌風險與牛內臟風險合併評估，俟

民眾質疑二者屬於同等級風險，不應進口後，該署未

能於第一時間即早釐清美國牛舌和美國牛內臟之個

別風險，衍生民眾猜疑與不安，顯見危機處理欠妥，

顯有改善必要： 

(一)行政院衛生署於 96 年委託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

院進行「美國進口帶骨牛肉與其相關食品健康風險

評估」，該風險評估報告係將風險評估項目區分為

帶骨牛肉、不帶骨牛肉、牛內臟、絞肉等四項，其

中因內臟以外之雜碎項目消費量極小（包含：牛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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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在計算風險時併入「內臟」項目一起評估。簡

言之，該署係將牛舌之風險與牛內臟之風險合併評

估，而未區分二者之風險。 

(二)詢據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康照洲局長指

出：「報告認為此 4 大類都屬於低風險產品」，然

查本案立法院於 99 年 1 月 5 日三讀修正通過「食

品衛生管理法」，依該法第 11 條所規範之事項，

美國牛絞肉、內臟、頭骨、腦、眼及脊髓不得進口。

是以，美國牛舌既然和牛內臟合併評估風險，則在

未完全區分二者個別之風險前，一般消費者將感受

到美國牛舌和美國牛內臟屬於同等級之風險，二者

均不該進口。 

(三)然上開消費大眾普遍之疑慮，行政院衛生署未能於

第一時間即早釐清美國牛舌和美國牛內臟之個別

風險，亦未說明美國牛舌之風險究竟低於美國牛內

臟之風險或與美國牛內臟之風險同等級，衍生民眾

猜疑與不安，顯見該署對危機處理欠妥，顯有改善

必要。 

 

綜上所述，本案行政院衛生署未記取前次開放美國

牛肉引起民眾恐慌之教訓，於接獲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通

報業者申請美國牛舌進口後，未能於第一時間通報署長

對內研析討論，對外回應說明，引發民眾疑慮；又對於

韓國是否有進口美國牛舌並未掌握，俟知悉韓國進出口

商有默契不交易牛舌訊息後，仍未宣示朝韓國採行之模

式辦理；另對於業者申請新增進口之美國牛肉各部位，

未能預先主動聯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經濟部等相關機

關，研商逐批逐箱進口把關機制，並建立周延配套措施，

衍生民眾不安。此外，該署將牛舌風險與牛內臟風險合

併評估，俟民眾質疑二者屬於同等級風險，不應進口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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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署未能於第一時間即早釐清美國牛舌和美國牛內臟之

個別風險，衍生民眾猜疑與不安，足見該署處理本次美

國牛舌進口案均有失當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

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
